附件2

《揭阳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揭阳市公立
医疗机构脑机接口等医疗服务价格
项目价格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GoBack]根据《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医保发〔2021〕41号），国家医保局逐步对现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规范，实现价格项目与操作步骤、诊疗部位等技术细节脱钩，构建内涵边界清晰、适应临床诊疗、便于监管的价格项目体系。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神经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体被系统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及国家医保局工作要求，省医保局分别于2025年9月17日印发《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美容整形类和脑机接口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粤医保发〔2025〕27号）；于2025年9月30日印发《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体被系统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粤医保发〔2025〕29号）；于2025年10月20日印发《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多发性骨髓瘤微小残留病检测”等新增和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粤医保发〔2025〕30号），对我省脑机接口、体被系统、“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优化整合并制定全省最高限价，要求各地市根据省最高价确定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相关医疗服务项目的政府指导价。
二、政策依据
（一）《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的通知》（粤府办〔2022〕5号）
（二）《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关于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2024年修订）>的通知》（粤发改规〔2024〕3号）
（三）《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办法》（粤医保规〔2024〕2号）
（四）《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美容整形类和脑机接口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粤医保发〔2025〕27号）
（五）《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体被系统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粤医保发〔2025〕29号）
（六）《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多发性骨髓瘤微小残留病检测”等新增和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粤医保发〔2025〕30号）
三、定价情况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6]我局按照定价程序开展项目价格调查和成本调查，组织有关公立医疗机构填报项目价格和成本数据,选取揭阳市人民医院等9家样本医院对脑机接口、体被系统、“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成本测算。在省医保局制定的全省最高限价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医疗服务质量、患者负担水平、次均费用增幅、地方财政补贴、区域价格比较、基金结余等情况等因素，经专家论证，拟确定我市三级公立医疗机构脑机接口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价格在全省最高限价下浮10%;体被系统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中，除“药物熏蒸治疗费”项目的价格在全省最高限价下浮6%外，其余项目的价格均在全省最高限价下浮10%。二级公立医疗机构比三级公立医疗机构下浮5%；一级公立医疗机构比二级公立医疗机构下浮10%。儿童加收项目的加收比例按20%执行。我市各级别公立医疗机构“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价格按不高于省最高限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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